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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他們更多的機會去從事有關…… 

王委員惠美：我們對於外配第二代並沒有高教方面的相關輔導，通常都是到高職的程度就結束了，

我們希望能夠精進，讓他們在大學甚至研究所能夠為我們所用，好不好？ 

林院長全：這部分我們也有計畫。 

王委員惠美：最後本席想再問一下經濟部長，明天本來要進行你的業務報告，聽說你因為有重大要

公，所以取消掉，請問你到底有什麼樣的重大要公？有什麼樣的事情比到立法院備詢還重要，

請告訴我。 

李部長世光：跟委員報告，我沒有請假，那是…… 

王委員惠美：你沒有請假，那為什麼通知委員說是因為經濟部長沒空，所以明天會議全部取消，改

成會勘？ 

李部長世光：我沒有請假。 

王委員惠美：你沒有請假！那就是委員騙我們啦！ 

李部長世光：不是，後來發現是他們在陳報的過程當中出現錯誤，我完全…… 

王委員惠美：拜託，不要再出狀況了，這影響到我們的權益耶！我本來已經準備好明天要跟你好好

討論中小企業的事情。 

李部長世光：是，我完全沒有請假。 

王委員惠美：你沒有請假，那就是誤會啦，以後要注意了。 

主席：請黃委員國書質詢，詢答時間為 30 分鐘。 

黃委員國書：（15 時 1 分）主席、行政院林院長、林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院長辛苦

了！ 

主席：請行政院林院長答復。 

林院長全：（15 時 1 分）主席、各位委員。沒問題，謝謝。 

黃委員國書：請問院長覺得台灣該不該發展競技體育？ 

林院長全：競技項目很多，我相信一定有適合台灣的，像是過去台灣的籃球和棒球就是很好的運動

。 

黃委員國書：所以應該發展？ 

林院長全：當然。 

黃委員國書：如果台灣不需要發展競技體育，接下來的問題就不用談；如果覺得應該要發展，那我

就繼續和院長探討一些問題。請問潘部長覺得台灣該不該發展競技體育？ 

潘部長文忠：全民體育和競技體育都是體育運動非常重要的方向。 

黃委員國書：現在政府願不願意把體育發展當成是重要的目標？ 

林院長全：我們已經宣示它是我們未來非常重要的工作。 

黃委員國書：非常好。今天媒體報導，射擊國手林怡君退出國家隊，最近體壇也有非常多的爭議事

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到底是怎麼回事？針對射擊國手林怡君的事件，院長今天答復委員的

質詢時認為這是一個個案，本席卻有不同的看法。從去年到現在，一連串發生這麼多事情，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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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十二強棒球賽有球員拒絕出賽；足球國手陳昌源、殷亞吉拒絕出賽；這些都是大新聞。這次

奧運又有眾所關切的網球國手謝淑薇退出奧運，直到今天射擊國手林怡君退出國家隊。本席擔

心今天如果我們不能正視這個問題，未來會有越來越多的林怡君們。教育部是專責單位，行政

院的立場也應該是支持體育發展，政府是責無旁貸的，請問院長同不同意我的看法？ 

林院長全：跟黃委員特別說明，我從來沒有說這是個案，我只是說針對今天早上發生的這個個案，

我們要作個別的回覆。 

黃委員國書：我在想，我們的體育環境狀況和發展的策略是不是生病了？選手會退出比賽不純然只

是一個個別的問題，我覺得我們的體壇已經病入膏肓，已經出了很嚴重的整體發展環境和制度

的問題，部長同不同意這個看法？ 

潘部長文忠：從 520 上任之後，尤其是這次的奧運，凸顯出我們的選手在參賽和單項運動協會的機

制上確實有很多問題需要全面檢討。 

黃委員國書：你認為出了什麼問題？ 

潘部長文忠：現在運動組織在國內或國際有它的自主性。 

黃委員國書：我很簡單地講一個概念，最核心的問題就是我們選手的權益沒有受到重視，就是這樣

子！每次重大比賽要徵召重要選手出賽，馬上會碰到這個問題，國家不願意為這些選手付出，

又要求他們、希望他們相忍為國。各個單項協會有非常多不合理的規範，限制了這些選手，強

迫這些選手出賽，只有一個道理，那就是要他們相忍為國。對這次的棒球經典賽（WBC），棒

協、中職和各個球團不願放行選手，為什麼？我相信「相忍為國」這個帽子讓這些選手擔得很

重，我們可不可以從制度面來改善？可不可以不要再讓這些選手委曲求全？從之前的奧運到這

次的棒球經典賽，未來還會有非常多的國際賽事，新的政府應該思考如何讓這些為國征戰的選

手獲得最好的照顧，提供最好的條件，在最理想的情況下拿到最好的成績。這是政府的責任，

我們可以做的就是這些。比賽有輸有贏，如果上述這些都做到了，比賽成績不理想，我們也盡

力了；如果連這些都沒有做，只是要求選手用「相忍為國」的精神為台灣出賽，要求他們打好

球、打出好成績，說實在這真是強人所難。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爭端呢？本席在此呼籲也提醒院

長，新政府上任後宣示要做好體育改革，就要重視選手的權益，不要再讓這些選手在「相忍為

國」的要求下為台灣出賽，院長可不可以同意這個觀點？ 

林院長全：謝謝黃委員的指教，目前我們把它當成一個很重要的工作，會先進行體育組織的改革，

而改革有 4 個方向：第一個是會員要更開放，而且要更平衡，不要被少數人所把持。第二個是

財務更透明化，不要被少數企業所影響。 

黃委員國書：好，了解。這是單項協會的問題。 

林院長全：對。單項協會的改變其實非常重要，因為他們改變之後才能讓不同領域的選手得到充分

的照顧，把一些新的觀念和專業經營方法帶進來。做這些事情需要這些團體來配合，因為他們

畢竟是民間團體。我們已經宣示了這幾個方向，也有一些行動並做了一些討論，畢竟這些團體

不是政府機關，不能一條鞭來處理，但是我們會朝著這些方向來引導。至於這個做法…… 

黃委員國書：院長的想法很好，我完全認同，請問現在是由行政院哪個單位來執行改革單項協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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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 

林院長全：我們是由張景森政務委員來召集，他已經做了好幾個月，也把方案訂出來，交給體育署

在執行。當然不只體育署，還有其他相關的單位，我們認為可以溝通的部分都會再去溝通。我

也請體育署就他們執行的一些計畫報告過一次，我會定期追蹤。至於現在所有這些做法是不是

能夠解決像今天早上林怡君選手的問題，這一點我還沒有把握，所以我早上才說我們請體育署

去瞭解他的問題，看看現在的制度改革是不是能回應他的需要，如果不能回應，我們再來看這

個問題在什麼地方或者是還有什麼不足的。 

黃委員國書：好，我瞭解。 

過去我們認為掌管、掌理臺灣重要體育發展的責任都在體育署，體育署當然也是掌理這些單

項協會發展的政府重要單位，而且是主管單位。體育署針對單項協會訂有考核辦法和懲處規定

，但是幾十年來只處罰過一個單項協會，那個協會叫做象棋協會。我們面臨這麼多問題，可是

過去從來沒有看到體育署有任何考核，所以我們要改革、檢討單項協會現在衍生出來的亂象，

並交給體育署去處理，可是如果我們的制度沒有去幫忙、協助變革的話，請體育署去做改革單

項協會的事情根本就是「請鬼拿藥單」，不會有成果的啦！ 

這裡頭當然包括各單項協會有很多財務稽核的問題，我們要重新回頭思考整個制度面要如何

去制定。所以我這個會期提出體育團體法草案，希望可以獲得相關單位的重視，大家一起來改

革。 

我現在要回過頭來談這次的 WBC。經過一番口水戰，現在確定是體育署和棒協主導了吧！部

長，是不是這個樣子？ 

潘部長文忠：目前體育署這邊也在時限上大概做了決策了。 

黃委員國書：這次的世界棒球經典賽帶著國人滿腔的期待，希望可以打出很好的成績，但是我們一

定要做到最好。部長可不可以在這裡承諾，不會再出現球員沒有球衣、沒有早餐，或者因為行

政疏失，讓球員沒有拿到獎金、沒有西裝、沒有打擊練習墊、沒有出場費這些問題？部長，你

可以承諾嗎？ 

潘部長文忠：現在教練團成軍之後，往下就要決定相關的名單，剛才委員提到對於選手應該有的支

持，我們會跟工會來做整個討論。有關剛才委員提到的幾個細項，我也會要求體育署一定要全

面支持我們的棒球選手。 

黃委員國書：WBC 明（106）年 3 月就要比賽了，我們現在都在備戰，但是在賽前我們就看到國

內還在口水戰，我想這會影響到國內球迷對棒球產業的熱情；如果這件事情沒有處理好，影響

層面是會很嚴重的。我認為新政府對此責無旁貸，必須從制度上加以變革。不管是體育署、棒

協或中職，在這次的口水戰裡頭從來都沒有一個單位顧慮到球員，大家都基於本位主義，只考

慮自己的想法，而沒有考量到球員的需求是什麼。所以我要在這裡提出四點訴求，希望行政院

、教育部、體育署把這個責任扛起來，做到這四點訴求。 

這四點訴求是去年 12 強棒球賽的時候，職棒球員工會提出來的，我們希望這個訴求可以常態

化。第一是參賽與集訓期間的球員保險。保險太重要了。職業選手為什麼不願意為國征戰？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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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風險太高，比賽期間如果有運動傷害，會影響到自己的職業生涯，所以保險太重要了。優秀

的棒球選手羅嘉仁不是也因為國出賽所造成的運動傷害而影響到他整個職業生涯嗎？所以，有

沒有好的保險制度？沒有！所以保險非常、非常重要。 

我要特別提到，臺灣針對體育選手的保險其實只有一家保險公司在承做，自從羅嘉仁事件發

生以後，他們就興趣缺缺了。我想問一下，接下來世界棒球經典賽的保險誰去談？沒有！不知

道！ 

林院長全：我請金管會黃代主委來說明。 

黃代理主任委員天牧：報告委員，這部分以前高雄舉辦大型運動會我們有配合過，如果委員有什麼

需求，是不是交代我們去研究？ 

黃委員國書：好。在比賽之前，這些照顧選手的事情都要做好，保險是一個很重要的重點。你要不

要看看別的先進國家？像日本、韓國、美國，如果沒有好的保險制度，職業選手都不會冒著運

動傷害的風險去為國比賽，不會的，所以好的保險很重要。我知道臺灣只有一家公司願意做運

動保險，可是這家公司最近也沒有興趣了，所以，我們可不可能開放國外的保險公司？他們有

很成熟的保險商品，這個給你們考量。保險一定要做好。此外，我也希望可以建立運動保險基

金來保障選手的權益，這點部長覺得呢？可不可以做到？ 

潘部長文忠：這部分是不是我們來做個研議好不好？ 

黃委員國書：光是保險，我們就有這麼多重要的事情要做。以上幾點請你們參考。 

回到剛剛球員工會那四點訴求，第一是保險，第二是相關賽事之準備、選訓、組訓等會議，

應邀請球員工會代表列席。這一點應該要協助幫忙，而不只是單項協會來決定所有相關的選訓

、組訓等會議，然後可以代表球員權益的工會完全無權發言。請問部長，這點可不可以爭取？ 

潘部長文忠：我剛才強調，在整個運動組織的變革裡面，我們有一項非常重要的核心價值，就是有

關選訓、培訓部分的整個設計希望要有選手代表參加，所以這次的經典賽，我想我會請體育署

在這方面優先來處理。 

黃委員國書：第三個訴求是集訓及賽事期間，應有球員工會代表協助球員處理權益問題。這點應該

吧！最後，這次引發的爭端其實還有一點，就是收益的部分。當然，我不願意去批判棒協、中

職要去爭取那個衍生收益事項到底合不合理，但是不管怎麼樣，我要求應該將這些收益的內容

做一些公開，如果收益的項目跟球員直接相關，應該分配球員或相關工會。這一點可以做到吧

？ 

潘部長文忠：針對整體改革的方向，委員今天以世界棒球經典賽為例，事實上這些面向也正是我們

後續整個改革的重要面向，包含為什麼相關的財務要透明化，這當然不只適用於單項比賽，而

是未來整個運動賽會、運動團體的變革上面，就是以這幾個精神來處理。 

黃委員國書：好，我今天就以這四點訴求給院長和部長參考。要發展競技體育、要改革，這些都是

我們目前要做的；現在最核心的問題就是選手的權益沒有受到重視。對於最近各個單項協會的

一連串亂象，我希望部長一起好好地來改革，好不好？ 

潘部長文忠：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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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國書：我們從制度面來改革它。好，謝謝潘部長。 

另外，國訓中心二期 5.17 億的預算被減列了，院長可能還不了解這個情況，你當時在答復柯

志恩委員的時候可能認為那個計畫已經執行完畢了，事實上那個是國訓中心選手宿舍準備要興

建的預算，如果這筆預算沒有辦法執行的話，面臨 2020 年的奧運，我們馬上就沒有新的選手宿

舍可用。這是今年要執行的預算，對不對？部長了解這件事情嗎？結果國發會把這筆預算擋下

來了。 

潘部長文忠：委員，情況應該是這樣，就是原來在執行相關設施的整個計畫確實在過去有相當的延

宕，包含公西靶場整整花了十多年的時間…… 

黃委員國書：我了解，我現在要請問一下，請國發會主委也上台備詢。 

潘部長文忠：所以這一次體育署要求把它做一個總的整理，不可能讓一個中長程的計畫無限地延長

，目前與國發會討論的正是希望把這幾個重要的方案在期別上做一個處理之後，讓國訓中心、

尤其是剛才委員所談到的選手宿舍能夠進行。 

黃委員國書：我現在問一下，這筆 5.17 億的預算明年可以使用嗎？有沒有辦法？這個計畫就不推

了嗎？ 

潘部長文忠：應該這樣說，原來我們在這一期公西靶場應該在今年年底前一定可以做一個結案…… 

黃委員國書：這 5.17 億元是要做宿舍的，不是嗎？ 

潘部長文忠：委員，應該是說原來在期別裡面當時就沒有整個做一個結束，所以期程就一直延長，

造成國發會在審查的時候要求體育署提出來。現在整個比較清楚的共識是，讓原來的工作項目

能夠告個段落。 

黃委員國書：好。從這一點來看，我們要快點來檢討。光是與韓國發展運動產業相關的設施相較，

我們的國訓中心二期就差人家太多了，而且我們還要求國訓中心必須要有 38%的自籌款，這都

是不合理的要求。我在這裡也要為國訓中心二期請命，是不是可以請國發會與教育部體育署儘

速地執行這個計畫，不要因為預算被擋掉，導致這項計畫沒有辦法推動？部長，可不可以？ 

潘部長文忠：剛才我也向委員報告過，在我們整理整個期程之後，也會再與國發會確認，因為國訓

中心的選手宿舍是重要的設施，往下也會持續地進行。 

黃委員國書：好，謝謝。 

這次新內閣請了唐鳳出任政務委員，他今天也來了，當時社會輿論大概都給予高度評價，他

的確是一個非常驚奇的人選。我想了解一下，我們邀請唐鳳出任政務委員只是為了要讓社會對

於新內閣「老藍男」的負評有一些正面的作用，還是我們真的希望唐鳳能發揮一些實質的功能

？ 

林院長全：我想每一位政務委員都會扮演他應該有的功能及角色，至於您剛剛提到唐政務委員的入

閣，主要是考量到未來整個國家產業發展數位化的情況一定非常多，也非常重要，而且這個部

分不會只在某個部會，應該是普遍在政府的每個部會都會考慮到類似的問題，所以我們需要有

一位政務委員去協調、整個去檢視我們在數位產業方面及社會邁向數位化的過程中間，有哪些

部分需要補強、需要做的更好的，我相信他可以在這方面給我們很多的貢獻及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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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國書：特別是對於政府部門的 Open Data、資訊化…… 

林院長全：是的，這是其中的重要工作之一。 

黃委員國書：我們也希望他可以有一些貢獻。我們想要了解，政府 Open Data 的業務現在做到什麼

樣的程度？有沒有改善的空間？ 

林院長全：我相信開放政府的部分是一個趨勢及潮流，在 520 之前也應該做了相當程度的努力，我

們在 520 之後也希望能夠做的更多。比如像台電過去被質疑很多地方是黑箱等等，我們也特別

在這段時間透過開放台電研究小組，有了很好的成果，讓社會大眾能夠認知到，我們希望把這

個當作標準的作法，讓很多部會及其他機關也能夠以類似的方式來處理。 

黃委員國書：很好，我了解了，謝謝院長。其實政府部門的 Open Data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工程

，可以因應未來的趨勢需求。其實政府部門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政府部門預算的視覺化、可

視化，現在螢幕上顯示的是台北市政府的可視化預算，他們已經做到這樣子了，各個單位的預

算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包括他們的預算編列、所占的比率。我們來看一看，現在中央政府總預

算的方式是這個樣子，預算的可視化還有很大、很大的成長空間。最近我們在審查中央政府的

預算，如果把這些預算書排列起來，比人還高，但是這些都沒有可以適合再利用的電子檔，所

以我們請唐鳳出任政務委員，第一件事情是先就政府部門的預算是不是可以做到可視化，可不

可以？ 

林院長全：我想這個部分應該不需要唐政務委員來處理，我們請主計總處處理，好不好？ 

黃委員國書：主計總處可不可以做到？ 

朱主計長澤民：報告委員，事實上，關於我們的資料開放度，英國有一個機構說我們的資料開放度

是世界第一名。 

黃委員國書：我了解。 

朱主計長澤民：至於剛才委員提出的問題，我們在預算總說明裡面也有把它視覺化，剛才委員提供

的是營業部分、非營業部分、總預算有 5 本，另外有一個比較小本的有把它視覺化，謝謝。 

黃委員國書：好。過去政府部門都把 Open Data 當成 KPI 的競賽。以英國相關單位的調查，我們

Open Data 的世界排名是第一，這很好，問題是我們放了一大堆很難再利用的資料在上面。你們

放了那麼多東西，量很多，問題是這些資料如何為民間所利用？這個角度要出來，你們沒有這

樣的角度，放了那麼多資料，這個 Open Data 幾乎沒有功能。今天請唐鳳政委入閣，我們希望可

以從政府部門 Open Data 的改革開始，可以吧？ 

林院長全：這個部分請國發會陳主委來說明，好嗎？ 

陳主任委員添枝：跟黃委員報告，目前 Open Data 確實只先做到 open，至少各個部會現在願意把資

料拿出來。 

黃委員國書：我了解。 

陳主任委員添枝：接下來我們就會管理它的成效，所以可能還需要一點時間慢慢才能夠看出，政府

現在開放出來的 data 到底有沒有被利用、被利用的程度、被利用在哪裡，以及民間對這些 data

的使用還有什麼樣的需求，接下來我們就會來做。這項制度剛剛才啟動沒多久，所以目前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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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開放的程度，後續的使用可能都還沒有再做檢討，所以請給我們一點時間，我們會繼續做

。 

朱主計長澤民：再跟委員報告一下，我們的 Open Data 一般對學術界來講還滿好用，可是就像剛才

委員所講的，對大眾的話，那種視覺化還有努力的空間。 

黃委員國書：院長，既然請了唐鳳來當政委，自希望能有作為出來。在執行政府資訊化及 Open 

Data 上，過去的舊政府不僅消極面對且不願意參與，以致有相關背景的蔡玉玲政委有志難伸，

畢竟各部會都消極抵抗政府資訊化、Open Data。現在請了唐鳳來當政委並執行相關業務，如果

各部會消極抵抗時，院長會給唐鳳最大的支持嗎？ 

林院長全：開放政府是我們的政策趨勢，相信不會有任何部會抗拒；如果有，我們也會全力作改變

。 

黃委員國書：這是未來政府非常重要的基礎工程，同時也是為了因應趨勢需求。對於 Open Data 我

有一些建議，因為這不是部會的 KPI 競賽，而是確實讓資料能為民間所用，此其一。其二，重

新檢討採購制度，將 Open Data 的相關需求，如機器可讀等納入制度檢討。其三，所開放的

Open Data 應該建立標準，並要求各部會遵循相關規範。以上幾點建議給院長及相關部會參考，

否則請唐鳳這個高手來，卻只讓他端坐一旁，那就可惜了！ 

林院長全：不會。 

黃委員國書：請讓他發揮所長，好不好？謝謝院長。 

林院長全：謝謝。 

主席：請葉委員宜津質詢，詢答時間 30 分鐘。 

葉委員宜津：（15 時 32 分）主席、行政院林院長、林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今天台化

員工又發起抗爭，但其實我們都很清楚，台化在彰化這麼久了，彰化魏縣長之所以拒發燃煤許

可證給台化，是因為台化已經連續 15 年違反環評承諾！誠然，這件事的確很為難。魏縣長為了

縣民健康與環保之故，拒發燃煤許可證給台北，可員工的工作又關係到員工的家庭經濟，所以

不能讓地方與這個大廠爭執不下，畢竟這是個全國性的大廠！我認為中央必須有態度，故就環

保健康議題來請教李應元署長覺得怎麼樣？你覺得魏縣長做對了嗎？ 

主席：請環保署李署長答復。 

李署長應元：（15 時 34 分）主席、各位委員。昨天我去見了魏縣長，畢竟這階段仍屬縣政府權責

。基於委員所說的原因，院長也很關心這件事；也因為屬縣政府權責，所以目前我們僅擔任溝

通的橋梁角色。縣長說縣政府做了民調，有 65%的民眾希望能遷廠，但也有七成以上，約 78%

的人認為要照顧勞工。對此矛盾現象，魏縣長只能循序漸進，也就是這幾年仍舊採減量方式來

處理。簡言之，空氣排放標準加嚴，燃煤成分加嚴，如此一方面可以照顧縣民健康，另一方面

讓 M16、M17 這兩個鍋爐的汽電共生許可證可以繼續運轉。在溝通過程中，我認為雙方互信不

足，以致某些補正程序未能完成。由於 M22 牽涉民國 88 年的環評承諾，這部分比較沒有辦法。

以縣長的角度來說，若能補正完程序，其餘兩個縣長願意修正後發給許可證展延，這是我昨天

所做的瞭解。我們希望透過橋梁這個角色來協助雙方對話，今天中午左右，彰化縣政府已經針


